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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 AI的作品认定与版权归属
——以 ChatGPT 的作品应用场景为例

丛立先  李泳霖

摘要： 经过长期且广泛讨论，主流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创作作品的工具，并应当从客观结果上判断其生

成内容是否构成作品，该观点也被司法裁判采纳。未来研究的重点应是，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
的作品认定与版权归属的特殊性问题。生成式 AI 作品版权的数字化、强需求性和高生成效率三大特点，要

求我们在尊重作品版权私权性的同时，对其挖掘文本与数据的行为以及对其生成作品的使用，持更为开放

的态度。为适应生成式 AI 产业需求和未来应用场景，可以在既有版权规则基础上探索建立版权共享模式。
同时，在版权归属上，注重作品创作的实质性智力投入并侧重投资激励，扩大合作作品的适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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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认定与版权归属问题由来已久，但 ChatGPT 作为人工智能发展过程

中里程碑式的产品，为这两个问题赋予了新的讨论意义。ChatGPT 在 GPT-3. 5语言模型的加持下，已

经能够进行文字翻译、文案撰写以及代码撰写等工作，GPT-4. 0模型的问世不仅保留了 GPT-3. 5的文

字创作功能，而且可以根据指令生成美术、音乐等多种类型作品，不难预见，其将在金融、法律、教育等行

业开辟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技术的发展总与风险相伴。ChatGPT 因其在算法、算力和数据领域的巨

大优势引发了有关信息、数据与知识产权问题的讨论，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甚至认

为 ChatGPT 是高科技剽窃①。而且，随着 ChatGPT、文心一言等生成式 AI应用领域的扩大，不难预见，

既有的版权制度与生成式 AI产业发展需求之间的碰撞还会愈发激烈。
笔者认为，“一切制度的建立均由其所处的时代规定”②。在生成式 AI 多元耦合的学习与应用背

景下，对其生成内容的作品认定与版权归属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应当以“开放”为作品保护的基本态

度，以“知识共享”为作品使用的基本模式，以“投资激励”为版权归属的中心策略，建立起“投资—机器

学习—作品生成—再投资”的版权创造正向循环，并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适度打通国内国外的机器

学习资源，推动生成式 AI版权产业的迭代创新。

一、生成式 AI 的作品认定

当前阶段的生成式 AI 在本质上仍是人类创作作品的工具，在不构成版权例外等特殊情况，且满

足作品构成条件下，应认定其生成内容构成作品。而对于其文本与数据的挖掘需求，则应从版权规则

完善的角度提供合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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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成式 AI作品形成中的特殊工具属性

人类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必要条件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发展史表明，社会生产力的

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生产工具的进步。人类从最初使用石块、树枝等作为生产工具，到工业社会直

接操作机器生产，人类的生产关系不断发生变革。经济基础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由经济

基础决定，版权法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样态和现状同样与印刷机技术、声光电传播技术

的发展演进相呼应。美国版权作品新技术应用国家委员会在报告中，将计算机同照相机、打印机以及

其他创作工具对比，认为照片的作者是使用照相机的人，计算机“创作作品”的作者就是这些使用计算

机的人①。所谓计算机“创作作品”，是指利用信息技术在计算机上创作并在显示屏上显示，或者以其他

拷贝形式存在的作品②，其中计算机程序是被动性协助创作的工具③。生成式 AI 正是计算机技术在

内容生成领域的最新应用成果，其凭借强大的存储能力和算力弥补了人类在信息记忆等方面的短板，

并帮助人类生成所需要的内容。正如 ChatGPT 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作为一个语言模型，其主要目的

是协助用户获取和创建信息，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帮助。因此，生成式 AI是人类创作作品的工具，在

本质上与纸笔、树枝等工具无异，生成式 AI生成的作品也就是“人利用技术工具创作形成的作品”④。
有观点认为，ChatGPT 生成的作品并非人的创作成果，人工智能也不可能受到版权法的激励。

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不可能属于受版权法保护的作品⑤。但笔者认为，以 ChatGPT 生成的作

品为代表的生成式 AI 作品就是人的智力成果。ChatGPT 与此前传统人工智能的主要区别之一，在

于其经历了基于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LHF）的训练⑥，在 RLHF 的训练过程中，ChatGPT 为每一个

AI 提示词（prompt）生成多个输出，标注者将这些输出从最佳到最差进行排序，从而建立一个新的标

签数据集。这些新数据用于训练奖励模型，并根据该模型调整输出结果。这就使得 ChatGPT 生成的

内容融入了人类的主观偏好，其理应属于人类的智力成果。在美国版权局发布的公告中，也并未否认

人类作者利用计算机或者其他设备作为辅助工具而生成的内容构成作品⑦。另外，生成式 AI 作为人

类的工具，可以帮助人类节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创造更高质量的作品，反而有利于激励人类创作。
（二）生成式 AI作品形成中的版权合规

生成式 AI 作为自然语言模型需要学习在先的文本与数据，这些文本与数据可以分为三类：第一

类是他人的思想。不过版权法仅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工艺、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本身⑧。所以，

如果生成式 AI 的作品与某位著名教授观点相同，但表达不同，则并未侵犯该教授的版权。第二类是

已经超过保护期、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这类作品虽然不受著作财产权保护，但受著作人身权保护。
例如，如果生成式 AI在作品中使用了鲁迅创作的作品，此时虽然无须获得授权，但不得侵犯原作者的

署名权等人身权。第三类是仍处于保护期内的作品，这类作品的版权保护程度最高，不仅要保护其作

者的著作人身权，还应当保护其作者的著作财产权。例如，在不构成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等例外情况

① “National Commission on New Technology Uses of Copyrighted Works， Final Report on New Technological Uses of Copyrighted 

Works （1978）”， http：//digital-law-online.info/CONTU/PDF/Chapter3.pdf， 访问日期：2023 年 3 月 27 日。
② Jackson J.C.， “Legal Aspects of Computer Art”， Rutgers Computer &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993， 19（2）， pp.495-516.

③ “National Commission on New Technology Uses of Copyrighted Works， Final Report on New Technological Uses of Copyrighted 

Works （1978）”， http：//digital-law-online.info/CONTU/PDF/Chapter3.pdf， 访问日期：2023 年 3 月 27 日。
④ 丛立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与版权归属》，《中国出版》2019 年第 1 期。
⑤ 王迁：《ChatGPT 生成的内容能受著作权法保护吗？》，https：//mp.weixin.qq.com/s/EIn1gMR5inmqy0v9Lg1B0A，访问日期：

2023 年 3 月 27 日。
⑥ Long O.Y.， Wu J.， Jiang X.， et al.， “Training Language Models to Follow Instructions with Human Feedback”， https：//arxiv.org/pdf/

2203.02155v1.pdf， 访问日期：2023 年 3 月 27 日。
⑦ U. S. Copyright Office， Library of Congress， “Copyright Registration Guidance： Works Containing Material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FR-2023-C03-16/pdf/2023-05321.pdf， 访问日期：2023年 3月 27日。
⑧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ticle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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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果使用者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的作品，则必须经过版权人的许可。然而，对于这类作品的使

用很难符合我国当前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规则的要求。首先，生成式 AI挖掘数据与文本的过程涉及

复制行为。挖掘数据的过程一般包括信息抽取、语义分析、关系计算及知识发现四个步骤。无论是将

这些数据读入系统还是进行格式转换和数据分析，均涉及受版权人控制的复制行为①。其次，还可能

涉及改编行为。生成式 AI在原样复制被挖掘数据的同时，还需要对目标文本进行识别和转码。转码

行为是“改变、编排目标对象的表达形式，从而形成新的研究样本”②，这就还可能落入改编权的控制

范畴③。再次，现有的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规则很难适用于生成式 AI作品的生成过程④。最后，传统

的作品授权许可模式难以落地实施。生成式 AI为了生成作品，需要使用数量庞大且权属复杂的在先

作品，如果坚持原有的授权许可模式，则不仅要准确识别每部作品的权利人，而且还要一一获得授权。
但生成式 AI数据训练对作品数量的需求，远远超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所能调控与规制的范围，“集

体管理组织制度同样面临适用的‘失灵’”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坚持我国《著作权法》的既定规则，

则可能产生两种情况：第一是人工智能研发者放弃生成式 AI 领域，转向其他行业。第二是坚持生成

式 AI 领域，但使用免费数据进行训练。第一种情况可能阻碍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与科技进

步规律相违背。第二种情况“可能因训练数据的不足，而引发算法模型偏见等不良后果”⑥。因此，无

论是从激励作品创作的角度，还是从保护产业发展的角度，都应该为生成式 AI 学习作品提供版权合

规出路。然而，尽管现有研究对于文本与数据挖掘例外进行了一定探索，但存在将主体限制在非营利

性机构⑦，或将目的限制在非商业科学研究，且不得将挖掘结果作商业用途的要求⑧。笔者认为，这仍

是在“重保护轻共享”这一传统版权保护模式下的探索，尚未对生成式 AI 的商业模式予以足够重视。
长此以往，会更加固化我国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跟随者与接受者的角色模式。因此，更为可行的做法

是，在文本与数据挖掘例外中不排除商事主体和商业使用目的，同时也针对生成式 AI 作品建立起相

应的使用例外，具体内容将在下文阐述。
（三）生成式 AI作品认定中的结果主义标准

“财产法只关注财产形态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而不必追问财产的来源。……只要客观上作品的

表达并非‘必然如此’，就具备独创性，无论作品通过何种方式得来。”⑨主张生成式 AI无法生成作品的

历史主义观以中文屋测试为哲学基础，并通过中文屋测试指出，机器的形式转换能力并不是理解力，

只要程序是根据由纯形式定义的元素进行计算操作来定义的，就表明了“这些操作本身同理解没有任

何有意义的联系”⑩。然而，一方面，尽管生成式 AI作品的生成过程有算法参与，但版权法并不否认算

① 吴高、黄晓斌：《人工智能时代文本与数据挖掘合理使用规则设计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21 年第 22 期。
② 董凡、关永红：《论文本与数字挖掘技术应用的版权例外规则构建》，《河北法学》2019 年第 9 期。
③ 马治国、赵龙：《文本与数据挖掘对著作权例外体系的冲击与应对》，《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 期。
④ 丛立先、李泳霖：《聊天机器人生成内容的版权风险及其治理——以 ChatGPT 的应用场景为视角》，《中国出版》2023 年

第 5 期。
⑤ 朱 开 鑫 、张 艺 群 ：《“你 的 AI 侵 犯 了 我 的 版 权”：浅 谈 AIGC 背 后 的 版 权 保 护 问 题》，https：//mp. weixin. qq. com/s/

FFVlVmltIdiagM35yzCWIw，访问日期：2023 年 3 月 27 日。
⑥ 朱 开 鑫 、张 艺 群 ：《“你 的 AI 侵 犯 了 我 的 版 权”：浅 谈 AIGC 背 后 的 版 权 保 护 问 题》，https：//mp. weixin. qq. com/s/

FFVlVmltIdiagM35yzCWIw，访问日期：2023 年 3 月 27 日。
⑦ 杨娟：《文本与数据挖掘合理使用例外规范的体系化设置》，《图书馆论坛》2020 年第 4 期。
⑧ 唐思慧：《大数据环境下文本和数据挖掘的版权例外研究——以欧盟〈DSM 版权指令〉提案为视角》，《知识产权》2017

年第 10 期。
⑨ 李琛：《谢绾樵与独创性》，《电子知识产权》2005 年第 8 期。
⑩ 约翰·塞尔：《心灵、大脑与程序》，载玛格丽特·A.博登：《人工智能哲学》，刘西瑞、王汉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年，

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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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版权地位。相反，某些网络平台因使用算法被要求承担版权侵权责任的案例①，至少说明算法具

有版权法地位。既然算法的被动应用被赋予了版权法地位，那么作品生成过程中的算法也应当具备

版权法上的意义。另一方面，人类不是为生成式 AI仅提供了运行规则才让运行程序产生了相应的结

果②，而是还在 RLHF 模型的训练中融入了人类的主观色彩。也就是说，中文屋测试当前已经面临了

巨大的现实挑战，即人工智能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运算，而是已经融入了人类的主观价值标准。在“腾

讯诉盈讯”案中，法院就正确认定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构成作品。在该案中，盈讯科技未经许可，在

其运营网站中发布了腾讯机器人 Dreamwriter 自动撰写的文章《午评：沪指小幅上涨 0. 11% 报

2671. 93 点  通信运营、石油开采等板块领涨》。法院认为，从涉案文章的外在表现形式与生成过程来

分析，该文章的特定表现形式及其源于创作者个性化的选择与安排，并由 Dreamwriter 软件在技术上

“生成”的创作过程，均满足《著作权法》对文字作品的保护条件，进而认定涉案文章属于我国《著作权

法》所保护的文字作品③。可见，在该案中，法院从外在表现形式上认定人工智能撰写的文章构成作

品。因此，如果生成式 AI 作品在形式上与没有生成式 AI 参与下人类创作的作品完全一致，以至于如

果该作品是人类创作完成，则毫无疑问可以被授予版权时，那么“从客观性判断标准来说，智能作品完

全可以满足独创性要求”④，并在同时满足作品的其他构成条件下构成作品。而且，当前 ChatGPT 的

语言模型已经从 GPT-3. 5 进化到了 GPT-4，这将为内容生成提供多模态模型，例如影片和音乐等⑤。
按此发展下去，不难预见，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 将创造更多类型的作品，甚至在特殊条件

下还可能生成现有作品类型以外的作品。
（四）生成式 AI作品版权保护的例外

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具有可版权性，但并非人工智能创作的所有具有独创性和可复制性的内

容都是版权法上的作品，构成版权法的例外情况在这里仍然适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单纯事实消息、

历法、通用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以及人工智能生成的唯一性的独创性思想表达，不能成为版权法

保护的作品。“单纯事实消息”是我国《著作权法》第 3 次修改后新增加的内容，修改前的表述为“时事

新闻”。之所以修改了表述，是因为“时事新闻”这一表述容易产生歧义。很多时事新闻并非对客观

事实的单纯记录，而是经过了记者、编辑等主体的独创性加工，甚至构成文字作品。对于构成文字

作品的内容当然在版权法的保护范围内。判断是否构成时事新闻的关键在于对单纯事实消息的认

定。《伯尔尼公约》第 2 条第 8 项规定：本公约所提供的保护不得适用于日常新闻或纯报刊消息性质

的社会新闻。《伯尔尼公约指南》对这一规定的解释为：公约之所以不保护纯粹消息或繁杂事实，也

不保护对这些消息或事实的单纯报道，是因为这些材料不具备可以被称为作品的必要条件。另外，

“新闻报道者和记者在报道或评论新闻的时候所用的表达方式如果具有充分的智力努力”⑥，则可以

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受版权法保护。受此影响，《著作权法》第 3 次修改时直接将“时事新闻”修改为

“单纯事实消息”，增加了语义的透明度。所以，生成式 AI 如果仅仅对客观事实进行了记录，那么其

生成内容不在版权法的保护范围内。但如果在文章中对事实进行了整理、加工和评论，则应当属于

新闻作品而非单纯事实消息⑦。与此同时，唯一表达虽然不属于思想范畴，但之所以不能受到版权

①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 0108 民初 49421 号；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陕 01 知民初 3078 号。
② Evan H. F.， “Copyrightability of Computer-created Works”， Rutgers Computer &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989， 15（1）， 

pp.63-80.

③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 0305 民初 14010 号。
④ 易继明：《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吗？》，《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5 期。
⑤ “Microsoft to Unveil GPT-4 Next Week with AI Videos”， https：//gulfnews.com/technology/companies/microsoft-to-unveil-gpt-4-

next-week-with-ai-videos-1.1678536014765， 访问日期：2023 年 3 月 27 日。
⑥ 卢海君：《著作权法中不受保护的“时事新闻”》，《政法论坛》2014 年第 6 期。
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 85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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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护，是因为一旦将唯一表达赋予版权保护，那么所有这一领域的创作者都必须获得在先作者的

授权，这将极大限制特定领域作品的创造。例如，基于人工智能计算出的竞技类的唯一最优路径结

果，就应该成为唯一表达的例外而不能得到版权保护，像 AlphaGo 形成的竞技棋谱就是这种例证①。

二、生成式 AI 作品的版权内容

基于生成式 AI 作品版权的数字化、强需求和高生成效率等特点，一方面，仅为生成式 AI 的作品

提供部分著作人身权保护即可；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著作财产权的开放共享模式，形成版权创新链

的融通开放。
（一）生成式 AI作品版权的特殊价值属性

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加持使得内容创作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使得内容的

消费者可以对内容进行再加工和再传播，换句话说，消费者也变成了创作者②。近几年，短视频和公

众号等传播内容和形式的出现，将专业生成内容（PGC）成功推向了用户生成内容（UGC），主流创作

者的圈子之外出现了越来越庞大的业余创作者群体。而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 将 UGC 模

式开始推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模式，进入了“只要能打字就能创作”的时代。
生成式 AI作品的生成过程看似简单，但实际发挥的作用和潜在的版权价值却不容小觑。从 PGC

到 UGC，再到 AIGC，作品创作呈现出从专业化到普遍化再到数字化的趋势，生成内容的数量不仅呈

指数级增长，而且类型和风格也更加包容和多元。相较于生成式 AI，自然人个体受学习能力的限制，

即使穷尽一生也不可能学习完所有领域的知识，遑论成为全知全能的集大成者。但事物发展遵循从量

变到质变的规律，缺少量的积累难以实现质的超越。而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恰好可以凭

借其海量的信息存储、低成本传播和精确复制在极大程度上解放人类的生产力，帮助人类节约更多时

间和精力用于立意、风格、构思等各方面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成式 AI的作品可以解放人类的

低价值重复劳动，赋予普通用户更多的创作自由，并帮助人类开拓难度更大且更具价值的领域，符合全

社会对生成式 AI迭代进步的期待。据报道，ChatGPT 的用户量已经破亿，未来还将持续增长。此外，

ChatGPT 还能凭借其庞大的芯片数量实现高效率创作。而且 GPT-4 模型应用后，ChatGPT 不仅可

以生成文字作品，还能够生成美术作品、视听作品等多种类型的作品，甚至可能随着升级迭代生成有名

作品以外的其他作品。在强大的芯片支撑下，生成式 AI可以大大缩短人类创作相同或类似作品的时

间，提高创作效率。因此，赋予生成式 AI作品以版权保护，有利于满足人工智能产业本身的发展需求。
不过，生成式 AI 作品终归不是自然人独立创作的作品。尽管其并非有学者所认为的文字工业

品，但如果对生成式 AI的海量作品全部赋予财产权保护，那么作品的使用数量越大，使用者需要获得

授权的负担越重。并且事实表明，在传统版权框架下一一获得授权的模式已经行不通。对于某些特

殊作品，由于其权利归属较为复杂，获得其使用授权的难度还会继续提升。与此同时，对于著作人身

权的保护也应当以具备保护的现实可能性和需要为前提。例如，如果用户基于作品创作的需求必须

对作品加以修改，那么此时没有必要为生成式 AI的作品赋予修改权保护。
（二）生成式 AI作品版权的私权性与开放性

生成式 AI 作品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享有版权这一私权保护既符合《民法典》的规定，也是版权

规则的既定要求。从保护私权的视角出发，任何人如果想使用生成式 AI 作品，除了符合合理使用、

法定许可等特殊规则外，都应当获得权利人的授权。然而，语言模型的知识产权问题是一个较为复

杂的伦理和法律问题，需要在保护创作者权益和鼓励知识传播之间找到平衡。一方面，版权过强保护

① 丛立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与版权归属》，《中国出版》2019 年第 1 期。
② 吴伟光：《数字技术环境下的版权法——危机与对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年，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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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缩小版权产品的社会传播范围①，限制学术和科学探索②。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逐

步动摇了版权法既有的利益平衡格局，版权法对大量可能的网络侵权束手无策。当前，ChatGPT 拥

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其中一部分学生在使用 ChatGPT 写作业、完成课程论文。这些用户是否实施了

版权侵权行为难以受到监管，更难以被控制和追责。另一方面，将印刷技术条件下形成的版权规则

套用于网络传播又可能阻碍公众的“创作表达自由”③。当前，创作者、使用者、消费者、竞争者现在

全被纳入日益严苛的知识产权管制网络，“新技术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知识产权内在的平衡原

则，从‘对国家一小部分创造力实施一小部分管制’，转变为‘对所有创意程序所进行的大规模管

制’”④，后现代主义者甚至宣告版权之死⑤。不难预见，随着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 的更新

迭代，坚持绝对的私权保护模式必将使权利人面临巨大的成本负担，全面地控制甚至会损毁互联网

的创新⑥。
信息天然就具有经济价值和自由流动的双重属性。尽管信息的生产需要耗费一定成本，同时也

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但“信息天生是非竞争性的”⑦。在版权领域，为实现作者和公众之间的平衡，允

许生成式 AI 开放使用已存在的作品，同时允许社会公众在一定程度上共享生成式 AI 的作品，是

AIGC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需求。知识共享以开放存取为主要模式。开放存取伴随 1665 年英国《伦敦

皇家哲学会刊》的问世而出现⑧，在生成式 AI产生以前，对于版权开放获取的讨论，大多集中在运用版

权政策谋求“学术出版与学术信息交流中利益关系的平衡”⑨。不过在数字时代，版权开放的要求已

不仅仅是纸质媒介与数字媒介之间的开放，而是延伸到了数字媒介内部本身的开放。例如，用户在百

度百科上共同编辑和免费浏览词条内容，就属于相对固化的版权开放模式的代表。由于开放的数据

和文本是生成式 AI 的作品之母，也即生成式 AI 无法避免使用他人的在先作品，但每个人同时又都是

生成式 AI作品的潜在受益者。因此，对其施以版权保护应当以“有利于传播为宗旨”⑩，只有多元化的

知识创新激励制度体系，才能适应信息时代激励知识创新的需要。此前有学者提出了用公共基金支

付报酬制度替代现行著作权体制的几种建议，而公共保存和类似于美国《医疗创新奖励法案》的“奖

赏作者”计划，就是上述方案的变种。笔者认为，对于生成式 AI作品，知识共享模式是知识产权制度

的替代或补充，并可以借助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存在于现有制度体系之内。如果说，在人工智能尚不发

达的初期，还有学者认为开放获取仅存在于法律制度之外的伦理层面，那么如今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一

安排，并将知识开放模式作为互联网时代版权法发展的一种可能模式，通过弥补既有知识产权制度的

① Plant A.，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Copyright in Books”， Economica， 1934， 1（2）， pp.167-195.

② Wendy J. G.， “On Owning Inform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Restitutionary Impulse”， Virginia Law Review， 1992， 

78（1）， pp.149-282.

③ 胡波：《共享模式与知识产权的未来发展——兼评“知识产权替代模式说”》，《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 年第 4 期。
④ 余盛峰：《知识产权全球化：现代转向与法理反思》，《政法论坛》2014 年第 6 期。
⑤ Lunney G. S.， “The Death of Copyright： Digital Technology， Private Copying， and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Virginia Law Review， 2001， 87（5）， pp.813-920.

⑥ 劳伦斯·莱斯格：《思想的未来》，李旭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年，第 256 页。
⑦ 劳伦斯·莱斯格：《思想的未来》，第 61 页。
⑧ Guédon J.C.， In Oldenburg’s Long Shadow： Librarians， Research Scientists， Publishers， and the Control of Scientific 

Publishing，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2001， pp.5， 50-69.

⑨ 秦珂：《开放存取的版权政策及其构建》，《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8 年第 1 期。
⑩ 魏建、田燕梅：《产业链传播创造价值：版权的价值形成与保护模式的选择》，《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

第 1 期。
 王太平：《知识产权制度的未来》，《法学研究》2011 年第 3 期。
 Zemer L.， “Rethinking Copyright Alterna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6， 14（1）， 

pp.13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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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使其针对不同产业形态都能发挥激励创新功能①。
（三）生成式 AI作品的具体版权内容

面对数字技术的进步，立法者应当分析版权法，以继续维持接近作品和创作作品的经济激励之间

的平衡②。在具体的版权内容上，我国《著作权法》为版权人设立了 16 项有名权利和 1 项兜底权利。
在多媒体时代，笔者认为不能沿用过去的单一处理方式，而是不得不处于双轨化形态③，将现有作品

按照是否有生成式 AI 的参与分成两类，并通过打标签等方式加以区分。第一类是与生成式 AI 无关

的作品，例如，作家莫言的作品《生死疲劳》仍受到现有版权规则的保护。第二类则是在生成式 AI 的
辅助下生成的作品。对于第二类作品，在制度上的具体做法是淡化版权的私权性，使版权制度内部向

着双轨化发展④。在著作人身权上，《著作权法》规定了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其中，除了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之外，剩下两项著作人身权没有必要赋予版权人。发表权是决定

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修改权是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在没有生成式 AI参与创作

的时代，自然人创作作品往往需要花费相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些作品虽然已经完成，但作者还需

要反复打磨完善才能发表公开，否则一经公开便难以再次修改。修改权也是如此，如果未经作者许可

修改了其创作的作品，则可能使大众误认为修改后的内容是作者本意，给原作者带来不必要的心理负

担。然而，当前阶段的生成式 AI作品一经完成，在没有人类重新发出修改等指令的情况下，生成式 AI
不会自动修改作品。而且，目前尚未出现生成式 AI 或者生成式 AI 的开发者与训练者拒绝将作品公

之于众的情况。相反，生成式 AI 的作品只有在传播中才更具价值。与此同时，当前阶段的生成式 AI
还仍然是人类创作作品的工具，人类创作者在生成式 AI作品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完善是创作的通常做

法。并且，即使为生成式 AI 作品提供发表权与修改权的保护，也难以实现对这两项权利的控制。著

作人身权中的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则不然。无论生成式 AI的作品归属于哪一主体，这些主体要

么付出了相当程度的智力劳动，要么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对相关主体彰显作者之名是对作者智

力或开发者经济投入的表彰，能够起到激励更高质量创作和更多投资的积极效果。保护作品完整权

是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生成式 AI 虽然自己还不具备与人类一样的主观感受，但毕竟是

在人类工程师的训练下才具备了当前的能力，而且人类利用生成式 AI 作为辅助工具所创作的内容，

也融入了人类的选择、安排、取舍和加工，与人类创作者的人格相联系。如果允许歪曲和篡改生成式

AI 的作品，极有可能降低该作品的公信力。因此，在著作人身权上仅为生成式 AI 提供署名权和保护

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是更为务实的做法。在著作财产权上，任何一项财产权都可能弱化数字网络环境

下的作品传播，而且以出租权为代表的权利的适用空间越来越小甚至趋近于零。因此，笔者认为，较

为可行的做法是，通过前期的政策引导，利用合同改变原有的版权利益实现机制。在社会公众逐渐适

应版权开放的使用模式后，通过立法对版权开放的使用模式加以确认。需要说明的是，版权开放模式

并非颠覆性创设法律规则，而是对既有的规则作出适应性调整。例如，在《我的世界》这款游戏中，为

了解决因用户创作产生的版权纠纷，游戏提供者要求所有用户按照“知识共享”协议中的“署名—非商

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分享”3. 0 版（CC BY-NC-SA 3. 0）部分的要求，放弃主张因创作产生的版权。
笔者在本文的版权合规部分，提出了为机器的文本与数据挖掘建立不排除商事主体和以商业使用为

目的的版权保护例外，这两项例外同样适用于社会公众对生成式 AI 作品的使用。这是因为，作品的

版权保护虽然依旧重要，但人们对于使用作品的需求更为迫切，重保护轻共享的版权理念只会加剧数

① Boyle J.， “A Manifesto on WIPO and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uke Law＆Technology Review， 2004， 3（9）， pp.1-12.

②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he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ttps：//www.eff.org/files/filenode/DMCA/ntia_dmca_white_paper.pdf， 访问日期：2023 年 3 月 27 日。
③ 中山信弘：《多媒体与著作权》，第 106 页。
④ 中山信弘：《多媒体与著作权》，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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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孤岛效应。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文本与数据挖掘的学习阶段，还是作品的使用阶段，被学习

与共享使用的作品范围应区分对待。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作品应禁止学习与共享，涉及商业秘密和

个人隐私等敏感内容的作品也须经权利人同意才能学习与共享。

三、生成式 AI 作品的版权归属

明确各主体之间的版权归属是促进生成式 AI 作品有序使用的前提。版权归属应在坚持实质贡

献、投资激励和利益平衡三大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立足版权作品生成过程中各主体的重要影响，并充

分重视合作作品的成立可能性。
（一）生成式 AI作品版权归属的基本原则

实质贡献原则是确立版权归属的首要原则。美国法院在 Burrow－Giles Lithographic Co.  v.  
Sarony 案中，提出了“如果不是”的规则①。在生成式 AI 的作品生成过程中，如果没有人类的参与，那

么生成式 AI 本身不可能自动、独立生成作品。因此，尊重作者权利并视其为一项基本人权的观念是

版权制度建立的基石②。作品作为智力成果的产物，无论是否兼顾投资者利益保护和创作激励的政

策，都应当以人的智力投入作为作品生成的实质贡献。换言之，在没有生成式 AI的辅助下，作品的创

作无非是在创作效率等方面受到一定影响，但人终归还是能创作出作品。但是，如果仅摆放了冷冰冰

的机器，而没有人的参与，当前阶段机器的存储空间再大、算力再强，都不可能自动生成作品。在我国

台湾地区，知识产权被称作“智慧财产权”就充分凸显了作品作为财产保护的独特之处。作者用自己

的劳动创作了作品，当然拥有作品中的自然权利③。
虽然版权法授予的专有权并非建立在作品的商业化基础之上④，但版权在鼓励作者对其作品享

有权利的同时，允许投资者从作品商业化中获得现实的利润是刺激投资的经济动因。经济理性人假

设认为，每个人都试图从与经济有关的活动中获得经济利益。传统作品的创作方式往往无须大量资

金投入，也不必须依赖技术的加持 。 然而，资金是 ChatGPT 的生命之源 。 美国市场研究机构

TrendForce 在 2023 年 3 月 1 日的报告中指出，处理 1800 亿参数的 GPT-3. 5 大模型需要的 GPU 芯片

数量高达 2 万枚。未来 GPT 大模型商业化所需的 GPU 芯片数量甚至超过 3 万枚。对生成式 AI 运营

厂商来说，AI 算力和大模型需要面临高昂的硬件采购成本、模型训练成本以及日常运营成本。让个

人投入巨额资金并承担投资风险并不现实。在 1903 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判的 Bleistein v.  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 案中，法人和其他组织被视为作者也首次得到了司法承认⑤。因此，在确保为作品

创作付出了实质性智力投入的自然人享有版权法保护的同时，还应当以促进产业发展为目标保护投

资，激励更多的高质量版权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作者的报酬是作为第二位的”⑥。此外，赋予

投资者以版权保护可以促使更多投资者投入生成式 AI 的研发活动，或者投入更多的资金支持研发，

进而有利于实现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目标。
版权法本身就是一种平衡的设计⑦。作者与投资者等主体在版权归属上的利益分歧，需要通过

① Burrow-Giles Lithographic Co. v. Sarony， 111 U.S. 53 （1884）.

② 陈明涛：《著作权主体身份确认与权利归属研究》，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45 页。
③ OTA Report， p.36，转引自罗纳德·V. 贝蒂格：《版权文化——知识产权的政治经济学》，沈国麟、韩绍伟译，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2009 年，第 19 页。
④ Stewart v. Abend， 495 U.S. 207 （1990）.

⑤ Bleistein v. 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 188 U.S. 239 （1903）.

⑥ 冯晓青：《著作权法之激励理论研究——以经济学、社会福利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为视角》，《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6 期。
⑦ Richard S.， “Reevaluating Copyright： The Public Must Prevail”， Oregon Law Review， 1996， 75（1）， pp.29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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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加以调和。其利益平衡的价值目标，是使得被调整主体的利益关系处于相互

协调的和谐状态，这涉及作者与其他版权人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平衡①。尤其是在互联网的发展需求

中，版权法的利益平衡作用不可忽视②。生成式 AI作品版权归属中的利益平衡，在于人工智能投资者

与使用者、程序创设者（程序设计者和训练者）等自然人利益的平衡。笔者认为，虽然人在生成式 AI
作品生成中的作用不容小觑，但生成式 AI作品的质量受算法、算力和数据的影响较大，而这些方面的

提高几乎完全依赖资金投入。并且，随着语料、图片等数据库的持续膨胀，对于资金投入的需求还将

不断增长。因此，在利益平衡的考量上应适当倾斜于投资者的利益保护。
（二）生成式 AI作品版权归属的一般规则

作品的版权归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享有。以 ChatGPT 为例，参与生成式 AI 创作的自然

人主要包括：人工智能的程序创设者和人工智能使用者。生成式 AI 作品的版权归属，应当以是否

从事了实质性智力贡献为标准。对于用户输入简单指令就生成的作品，用户在该作品中既没有贡

献艺术性的实质技能或劳动，也没有为生成物的最终产生作出必要的安排，因而其无法被视为版权

法意义上的作者③。相反，ChatGPT 生成的内容得益于创设者在 RLHF 模型训练中基于打分模型

的训练，在这一训练过程中，训练者的偏好集成到了内容生成过程，并产生了训练者想看到的结果。
可能有观点认为，生成式 AI 的作品虽然包含了训练者的主观色彩，但实际生成的内容只不过是所

有可能的内容之一，并不完全处于训练者的控制之下，因此其并非版权法意义上的创作。笔者认

为，生成式 AI 作为人类创作的工具，只要能够协助人类实现创作目的即可，人类独自创作也仅仅是

从多种可能的结果中择其一而已。因此，对于用户向生成式 AI 发出简单指令就生成的作品，其程

序创设者与电脑游戏画面的编程设计者相似，都付出了本质上相同或类似的智力劳动，其版权应归

属于程序创设者所有。但如果用户也在生成式 AI 的作品中投入了一定的智力活动，且生成式 AI
的作品带有用户的主观意志，就可能出现用户与程序创设者创作合作作品的情况，具体内容将在下

文阐明。另外，在多数情况下，如果生成式 AI 的作品代表了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意志，例如，如

果用于训练 ChatGPT 的奖励模型由程序创设者按照公司的意志建立，该作品又同时满足法人作品

的其他构成条件，在此种情形下，ChatGPT 生成作品的版权就可能归相关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有。
（三）生成式 AI作品版权归属的特殊规则

除了归属于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这种一般情况之外，生成式 AI 作品如果属于特殊类型

作品则归属于特殊主体。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七类特殊作品，分别是演绎作品、合作作品、汇编

作品、视听作品、职务作品、委托作品，以及美术作品与摄影作品在转移作品原件情况下的展览权

归属。其中，演绎作品和汇编作品的版权归属，仍遵循上述版权归属的一般规则，也即根据程序创

设者与使用者的智力投入进行判断。对于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品和电视剧作品，相对而言它们要

占用更多的算力和数据，也需要更多投资，所以其版权归属投资者较为合理。其他视听作品的版

权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也归投资者所有。如果生成式 AI 被用于创作作品是为

了完成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任务，则可能构成职务作品。我国《著作权法》将职务作品分为

一般职务作品和特殊职务作品两类。对于我国《著作权法》第 18 条第 2 款规定的工程设计图、产品

设计图等特殊职务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享有除署名权之外的其他著作权。而对于特殊职务

① 冯晓青：《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理论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
②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Emerging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omputer Scienc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oard， Commission on Physical Sciences et al.， “The Digital Dilemma：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Ohio 

State Law Journal， 2001， 62（2）， pp.951-972.

③ Mccutcheon J.， “The Vanishing Author in Computer-generated Work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Recent Australian Case Law”，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13， 36（3）， pp.91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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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之外的一般职务作品，同样按照上述一般规则分配权属。但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有权在业务

范围内免费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也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

方式使用该作品。如果用户受他人委托，使用生成式 AI 创作作品，在用户付出了实质性智力投入

的情况下，版权归属有约定的从约定，无约定则属于用户和程序创设者共同享有。如果用户未付

出实质性智力投入，那么版权归程序创设者享有。至于美术作品和摄影作品原件转让情况下的版

权归属问题，在生成式 AI 中难以适用，因为生成式 AI 的美术和摄影作品不存在原件与复制件之

分。即使将数字内容实体化，例如输入相应指令便能立即获得相关的实体美术和摄影作品，此时

原件也与复制件无异。较为特殊的是合作作品。合作作品通常是指由两个以上的作者共同创作，

且其创作成果不可分割的作品。判断是否构成合作作品的核心标准之一，是各创作者之间是否具

有合作创作作品的意图①。尽管有观点认为，由于程序创设者与用户之间没有达成创作特定作品

的合意，因此不构成合作作品。但笔者认为，出售程序的设计者当然希望用户出于创作目的来执

行程序，而执行程序的用户显然也是希望通过设计者设计的程序来进行创作②。因此，在没有其他

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用户与程序创设者之间具有创作合意。同时，如果满足合作作

品的其他构成要件，例如付出了创造性智力劳动等，则可能构成合作作品，此时版权归程序创设者

与用户共同享有。

四、结语

ChatGPT 的出现标志着弱人工智能时代向强人工智能时代的过渡，传统版权规则的科学性与合

理性在这一历程中被不断挑战且被重新审视。事实证明，传统版权框架下的作品使用规则以及版权

归属上的部分观点，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生成式 AI 的应用需求。从理论上说，人工智能其实就是现

代统计学。生成式 AI 还尚未发展到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超强人工智能阶段。所以笔者认为，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 作为人类创作作品的工具，对于其带来的版权问题应警惕两种思维方

式。一种是过于保守的不予保护的思维，试图让版权规则轻视或者无视创作能力强大的生成式 AI；
另一种是追求人工智能领域的规则创新，试图颠覆既有的法律规则，让版权规则屈从于尚未达到高深

莫测境界的生成式 AI。前者的一味否定只会成为进步的阻碍，而后者则背离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现

状，超越了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超强人工智能时代距离我们也越来越近。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发展到了超强人

工智能时代，由于人工智能具有了自主意识，形成了完全独立于人类的感知、学习、分析和处理能力，

则可能引发人工智能是否属于适格版权主体等一系列讨论，甚至对既有的立法规则提出挑战。因此，

更为科学合理的方式是，在清晰界定现阶段的人工智能还是人类创作工具的前提下，认可并保护人工

智能创作的符合法律要件的作品。同时，顺应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趋势，并正视既有版权规则在生成

式 AI 作品应用场景下的创新需求，根据生成式 AI 创作作品的新情况，依法确定该类作品的版权归

属，以期在超强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后的机遇和挑战中，实现版权规则的顺利接续。

① Edward B. Marks Music Corp. v. Jerry Vogel Music Co.， 140 F.2d 266 （1944）.

② Evan H. F.， “Copyrightability of Computer-created Works”， Rutgers Computer &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989， 15（1）， 

pp.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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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Identification and Copyright Ownership of Generative AI
—The Case of ChatGPT’s Work Application Scenario

Cong Lixian Li Yongl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P.R.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generative AI represented by ChatGPT is a tool for human creation， and 
whether AI generated contents （AIGC） is a creation or not should b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generated content.  If the generated content is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work created by humans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generative AI and it also satisfies other elements of a creation， then such 
AIGC is identified a creation.  However， factual information， calendars， numerical tables， common 
forms and formulas， and original expressions of ideas generated by AI cannot b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Text and data mining by generative AI may infringe copyright.  However， based on the 
special value of generative AI in terms of creation efficiency and other aspec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reation of works and protect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I，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a way for generative AI to comply with copyright law.  Specifically，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limitations and exceptions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text and data mining， including 
commercial subjects and commercial use.  Regarding the public use of generative AI creations， 
although generative AI creations may enjoy copyright protection， a balance should be struck between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reators and promo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terms of copyright law， for balancing between creators and the public， it is inevitably required tha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AIGC the generative AI is allowed to use existing works free 
of charge without violating mandatory provisions of the law while permitting the public to use 
generative AI results free of charg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in terms of personal rights， it is 
more reasonable for authors of generative AI creations to own only the right of authorship and the 
right of integrity.  At the same time， in terms of property rights， it is more feasible to make the public 
adapt to the open-sharing mode of copyright through policy guidance then it is established through 
legislation.  Copyright ownership of generative AI creations should adhere to three basic principles：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investment incentive， and balance of interests.  In general， copyright 
ownership of generative AI creations should be based on whether they have made substantial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However， if the generative AI work represents the will of a legal entity or 
unincorporated organization， the copyright may belong to the legal entity or unincorporated 
organization， provided that other conditions are also met.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if the 
generative AI work is seen as a deductive work， a collaborative work， a compilation work， an 
audiovisual work， a service work， or a commissioned work， its copyright ownership shall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ownership rules of the copyright law.  In particular， in the 
absence of the evidence to go against with it， it shall be presumed that there is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user and the creator of the program to create a collective work.  If the other conditions of 
collaborative work are met， the copyright is generally shared by the author and the user.
Keywords： Generative AI； Creation identification； The ownership of the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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